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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

首次行权情况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公

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为股票行权登记日，对本次提出申请行权的

９１

名激励对象的

１

，

５７３

，

６０３

份股票

期权予以行权。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公司已完成相关股份登记手续。 现将本次行权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已将完整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备案申请材料报中国证

监会备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了修订并形成了《远光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并经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修改后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修订稿）首次授权日的议案》，同意确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首次

授权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修订稿）首次授予数量的议案》，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８

，

９９０

，

６４０

份，激励对象人数调整

为

９３

人。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对外披露了《关于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的公告》，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

数量由

８

，

９９０

，

６４０

份调整为

８

，

８１０

，

６４０

份，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９２

人。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完成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股票期权登记工作，首次股票期权数量

为

８

，

８１０

，

６４０

份，激励对象人数为

９２

人；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７．３９

元

／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对外披露了《关于对

＜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

进行调整的公告》，因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１２

，

７５６

，

０９４

份，其中首次授予股

票期数量为

１１

，

４５３

，

８３２

份，预留股票期权

１

，

３０２

，

２６２

份，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

５．６１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

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预留期权授予的数量为

１

，

３０２

，

２６２

份，激励对象人数为

３３

人，授予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预留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９．１９

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完成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登记工作，预留期权数量为

１

，

３０２

，

２６２

份，激励对象人数为

３３

人，预留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２９．１９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的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 公司同意

９２

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期间的可行权日）行权，可行权数量为

３

，

４３６

，

１５０

份。

二、本次行权的具体情况

１

、本次行权的行权条件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起，公司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

进入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阶段。 经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公司

９２

名激

励对象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条件，具体情况见下表：

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期权设定的

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行权条件的说明

１

、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

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

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期权激励计划

的其他情形。

经审查， 公司未出现前述情形， 符合行权条

件。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

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 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

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经审查，激励对象均未出现前述情形，符合行

权条件。

３

、根据本公司《激励考核办法》，公司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在申请行权

前进行考核，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合格的，可以

申请行权。

２００９

年度，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考核， 公司股票期权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绩效

考核均合格，满足行权条件。

４

、行权业绩条件

以

２００７

年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０９

相对于

２００７

年的净利润增长率分别不低于

７５％

， 净资产

收益率不低于

１６．８０％

。

以

２００７

年净利润（扣除后）

４２

，

５６２

，

９２９．５９

元

为基数，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为

１１２

，

４６０

，

９８７．０５

元，增长率为

１６４％

，高于股权激励计划设定

的

７５％

，满足条件。

２００９

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２４．７０％

，高于股权激励计

划所设定的

１６．８０％

，满足条件。

２

、本次行权的时间

根据激励对象的申请，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确认，并经公司董事会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登记，本次行权时间确定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３

、本次行权的行权人数

本次行权人数共

９１

名。

４

、本次行权的行权数量

本次行权共

１

，

５７３

，

６０３

份股票期权。

５

、行权资金金额及验资情况

本次共计

１

，

５７３

，

６０３

份股票期权行权，行权价格为

５．６１

元

／

股，行权资金金额

８

，

８２７

，

９１２．８３

元，已经利

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资。

三、激励对象行权数量与前次在交易所网站公示情况一致性的说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

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共有

９２

名激励对象可行权。 本次可行权的

９２

名激励对象中共有

９１

名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行权申请。 董事、总裁金卓君因个人原因此次不参与行权。

具体行权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获授股票

期权总数

（份）

本期可行权

数量（份）

本次行权的

数量（份）

占授予权益

总量的比例

１

黄建元 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

１

，

２８７

，

０００ ３８６

，

１００ ４４

，

０００ ０．３８％

２

黄笑华 董事、高级副总裁

５３８

，

２００ １６１

，

４６０ ４４

，

０００ ０．３８％

３

周立 高级副总裁

１

，

１２３

，

２００ ３３６

，

９６０ ４４

，

０００ ０．３８％

４

朱安

高级副总裁、董事会秘

书

４２１

，

２００ １２６

，

３６０ ４４

，

０００ ０．３８％

５

雷敏强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４２１

，

２００ １２６

，

３６０ ４４

，

０００ ０．３８％

６

向万红 总裁助理

３５１

，

０００ １０５

，

３００ ４４

，

０００ ０．３８％

７

刘伟 设计总监

３５１

，

０００ １０５

，

３００ ４４

，

０００ ０．３８％

８

张军飞 营销总监

２８０

，

８００ ８４

，

２４０ ４４

，

０００ ０．３８％

９

毛华夏 财务总监

２８０

，

８００ ８４

，

２４０ ４４

，

０００ ０．３８％

１０

简露然 服务总监

２８０

，

８００ ８４

，

２４０ ４４

，

０００ ０．３８％

１１

公司董事会认为应当激

励的其他员工

３

，

７７８

，

６３２ １

，

１３３

，

６０３ １

，

１３３

，

６０３ ９．９０％

１２

合计

９

，

１１３

，

８３２ ２

，

７３４

，

１６３ １

，

５７３

，

６０３ １３．７４％

四、本次行权的验资情况

本次股票期权全体激励对象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前向公司足额缴纳了行权资金。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行权出具了利安达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８１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缴纳的新增股本人民币

１

，

５７３

，

６０３．００

元。 全部以货币资金出资。

五、本次行权股份性质及上市时间

１

、本次行权股份性质

本次全体激励对象行权后获得的公司股票未设禁售期，除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外，其他激励

对象所持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出售该部分股票时须遵守：

（

１

）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

２

）应当符合届时《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得违反届时《公司章程》有关禁售期的规定。

（

３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黄建元、黄笑华、周立、朱安、毛华夏等五人）本次行权获得的股份自行

权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六个月。

２

、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行权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六、本次行权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单位：股）

股东类别

变更前

本次增加额

变更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１

，

２４３

，

２９２ ４．３８％ ２２０

，

０００ １１

，

４６３

，

２９２ ４．４３％

其中：陈利浩

１１

，

２４３

，

２９２ ４．３８％ １１

，

２４３

，

２９２ ４．３５％

其他高管股份

２２０

，

０００ ２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８％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４５

，

７３５

，

５０８ ９５．６２％ １

，

３５３

，

６０３ ２４７

，

０８９

，

１１１ ９５．５７％

合计

２５６

，

９７８

，

８００ １００％ １

，

５７３

，

６０３ ２５８

，

５５２

，

４０３ １００％

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七、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及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期可行权的条件，激励对象可在本期可行权期

内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向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书面申请行权，并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办理

后续手续。

八、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行权专户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使用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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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等方式

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应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亲自参加会议董事

６

人，董事朱天培先

生因出国在外，不能现场出席，采用传真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董事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限公司调整增资方案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长春高琦董事会调整的增资方案，具体方案调整如下：

１

、股权转让事项

原方案为：桑玉贵受让黄颖所持全部股权

２１０

万元、耿丽所持部分股权

１０

万元、才宏所持全部股权

７

万元及长春科技顾问管理有限公司所持全部股权

３０

万元，共计

２５７

万元。

调整为：桑玉贵受让黄颖所持全部股权

２１０

万元、才宏所持全部股权

７

万元及长春科技顾问管理有限

公司所持全部股权

３０

万元，共计

２４７

万元。杨诚受让侯豪情所持全部股权

２１０

万元、高连勋所持部分股权

１５０

万元，共计

３６０

万元。 对于长春高琦原股东转让股权，公司董事会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

２

、增资事项

本次长春高琦增资方案调整，深圳惠程原向长春高琦的增资方案不变，即仍以募集资金

３３

，

１４０．８３

万

元和自有资金

３１５．１７

万元，合计

３３

，

４５６．００

万元对长春高琦进行增资。 其他增资方有所变化，具体调整如

下：

原增资方及认购价格为：

增资方 认购价格（万元）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

，

４５６

长春市科技发展中心

１

，

０００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科技总公司

２００

张劲

２

钟吉彬

１５

周建杰

５

钱柏军

５５

桑玉贵

２６７

合计

３５

，

０００

拟调整为：

增资方 认购价格（万元）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

，

４５６

长春市科技发展中心

５００

杨诚

９６７

张劲

２

钟吉彬

１５

周建杰

５

钱柏军

５５

合计

３５

，

０００

杨诚女士为长春高琦董事副总经理，为长春高琦原股东（持有

９．２２％

的出资），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

及持股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北京高航先进轻质材料有限公司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为进一步加快产业化进程，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何锋、詹茂盛、王凯在北京投资设立北京高航先进

轻质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高航公司”）。

高航公司的注册资本拟定为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以现金投资人民币

６３０

万元，占总出资比例

的

６３ ％

，何峰先生以现金投资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占总出资比例

３０％

，詹茂盛先生以现金投资人民币

５２．５

万元，占总出资比例的

５．２５％

，王凯先生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１７．５

万元，占总出资比例的

１．７５％

。 的各出资人

出资及所占比例情况如下：

高航公司经营范围为研发、生产、销售聚酰亚胺泡沫、复合材料等先进轻质材料。 高航公司设立后，将

进一步巩固开发聚酰亚胺系列材料的技术基础，拓展应用领域，对聚酰亚胺产品的系列化、规模化生产具

有积极意义。

详细内容请见《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鉴于何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与公司共同投资设立高航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相关关联董事何平女士

及任金生先生回避表决。待高航公司正式设立并经高航公司董事会审议聘任何峰先生为总经理后，何峰先

生将辞去深圳惠程副总经理职务。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保存人国海证券及公司独立董事分别发表了同意的保荐意见及独立意见， 意见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二票回避表决。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之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８

� � �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５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概述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深圳惠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签订技术转让合同，受让聚酰亚胺泡沫相关技术。 为进一步加快产业化进程，公司拟与何峰、詹茂盛、王凯

本着平等的原则，通过友好协商，拟在北京创办北京高航先进轻质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高航

公司”）。

高航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研发、生产、销售聚酰亚胺泡沫、复合材料等先进轻质材料。 高航公司设立后，

将进一步巩固开发聚酰亚胺系列材料的技术基础，拓展应用领域，对聚酰亚胺产品的系列化、规模化生产

具有积极意义。

何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与公司共同投资设立高航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待高航公司正式设立并经高

航公司董事会审议聘任何峰先生为总经理后，何峰先生将辞去深圳惠程副总经理职务。

高航公司的注册资本拟定为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以现金投资人民币

６３０

万元，占总出资比例

的

６３ ％

，何峰先生以现金投资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占总出资比例

３０％

，詹茂盛先生以现金投资人民币

５２．５

万元，占总出资比例的

５．２５％

，王凯先生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１７．５

万元，占总出资比例的

１．７５％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对

《关于设立北京高航先进轻质材料有限公司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何平女士、任金生先生在审议本

议案时回避表决，其余

５

名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本项投资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副总经理何峰先生，拟参与本次增资。

何峰先生：曾任黑龙江龙新化工有限公司经理，历任公司地区销售经理、大区销售经理、总经理助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拟任高航公司筹备组负责人。

三、交易基本情况

（

１

）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签订技术转让合同，受让聚酰亚胺泡沫相关技术。为进一步

加快产业化进程，拟与何峰、詹茂盛、王凯通过友好协商，拟在北京创办北京高航先进轻质材料有限公司

（暂定名）。

高航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研发、生产、销售聚酰亚胺泡沫、复合材料等先进轻质材料。 高航公司设立后，

将进一步巩固开发聚酰亚胺系列材料的技术基础，拓展应用领域，对聚酰亚胺产品的系列化、规模化生产

具有积极意义。

何峰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与公司共同投资设立高航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何平女士、任金

生先生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了表决。 待高航公司正式设立并经高航公司董事会审议聘任何峰先生为总经

理后，何峰先生将辞去深圳惠程副总经理职务。

（

２

）其他投资方情况：

詹茂盛先生：工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詹教授研究方向为聚酰亚胺泡沫、新技

术复合材料、新技术模塑复合材料。

王凯先生：工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 王博士研究方向为聚酰亚胺及其复合材料。

詹茂盛先生及王凯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投资后高航公司的出资情况为：

高航公司的注册资本拟定为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各出资人出资及所占比例情况如下：

出资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

）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６３０ ６３．００

何峰

３００ ３０．００

詹茂盛

５２．５ ５．２５

王凯

１７．５ １．７５

合 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四、本次对外投资项目情况

聚酰亚胺泡沫最早由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ｒ

公司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实现商品化，后来与

ＮＡＳＡ

及美

国海军合作，进一步提高阻燃性、降低烟气及毒性，以用于航天和海洋领域。 后来，该公司多次更名及变更

股权（一度名为

Ｉｎｓｐｅｃ Ｆｏａｍｓ

公司），最后被

Ｄｅｇｕｓｓａ

公司（后更名为

Ｅｖｏｎｉｋ

公司）收购，目前名为

Ｅｖｏｎｉｋ

Ｆｏａｍｓ

公司，是世界上聚酰亚胺泡沫生产量最大的公司，其产品基于

Ｐ８４

树脂，商品名为

Ｓｏｌｉｍｉｄｅ

（软质泡

沫）。

（

１

）应用范围

聚酰亚胺泡沫应用范围大致如下：

领域 比例 用途

军事及航天

７０％

１

、空军：军用飞机

２

、海军：基本上所有美国军舰及其他

１５

个国家的海军均应用了聚

酰亚胺泡沫，用于水面战舰和潜艇隔热隔声材料

３

、航天：应用于航天飞机、 空间站、 火星探测器、 登月舱，用途包

括液氢液氧箱绝热层、车轮等。

商业航空

２５％

１

、

Ａｉｒｂｕｓ

，

Ｂｏｅｉｎｇ

，

Ｂｏｍｂａｄｉｅｒ

，

Ｆａｉｒｃｈｉｌｄ Ｄｏｒｎｉｅｒ

和

Ｅｍｂｒａｅｒ

生产的

飞机中均有应用

２

、国产

ＡＲＪ２１－７００

中也有应用，其中

ＳＯＬＩＭＩＤＥ

用作绝缘材料，

ＲＯＨＡＣＥＬＬ

用于夹层结构复合材料。

工业

５％

１

、隔热、防火、吸声

２

、液化天然气罐

（

２

）市场规模

据资料显示，

２００６

年全世界聚酰亚胺泡沫的年产量为

１２３

吨，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１

年聚酰亚胺泡沫的年消

费量预计以

５％

左右的速度增长，并可能会进一步增至

１０－２０％

。

２００７

年底时，聚酰亚胺泡沫国际售价约

为

２．５

美元

／

板英尺，约合

１０

万美元

／

吨。

目前国内尚难以买到聚酰亚胺泡沫商品，小批量购买价格十分昂贵。

（

３

）项目计划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关于聚酰亚胺泡沫的研究走在全国科研院校的前列，其技术成果的成熟程度最接

近产业化。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公司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签订技术转让（专有技术）合同，斥资

３１８

万元受让

“聚酰亚胺泡沫专有技术”， 包括一项专利权、两项专利申请权及相关中试技术秘密。

公司在合同生效后，立即与北航技术专家共同研究相关技术的中试及产业化。 为进一步加快产业化

进程，有必要设立项目主体，开展相关工作。 生产场地拟利用公司现有华北物流中心厂房，位于北京中关

村科技园区金桥产业基地，配套基础设施良好，符合项目要求。 高航公司拟在

２０１１

年底前建成规模化生

产线，制备产品达到预定技术指标和性能参数，并形成规模化的生产能力。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副总经理何峰先生参与项目实施且是高航公司筹备组负责人参与本次投资。

本次关联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各投资方均以现金投入，不会损害交易双方

的利益，不会侵害上市公司整体利益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目前高航公司项目尚处于投入期，短期内对公司

业绩影响较小。

五、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王天广、朱天培、潘成东认为：

１

、本次与公司副总经理何峰先生共同投资设立高航公司没有明显损害投资各方的利益，对深圳惠程、

其他投资方及深圳惠程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一致性不会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２

、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此项关联交易事项时均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此项关联交易事项。

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及有关法律的有关规定。

３

、目前高航公司项目尚处于投入期，短期内对公司业绩不会有较大影响，独立董事对该项目的前景与

风险难以评估。 本次关联交易坚持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并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保荐机构发表的意见

保荐人国海证券就上述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关于设立北京高航先进轻质材料有限公司的议案》经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后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惠程《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

制度》的规定。

２

、该投资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３

、鉴于目前国内尚无其他上市公司生产高航公司拟投资生产的聚酰亚胺泡沫、复合材料等先进轻质

材料，且高航公司仍处于筹备阶段，聚酰亚胺泡沫项目短期内尚不能产生效益，高航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和

风险尚难估量。 因此作为保荐机构，国海证券不对高航公司未来发展及对深圳惠程未来发展的影响发表

意见，仅就深圳惠程与关联方出资设立高航公司是否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发表意见。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了解，高航公司各位股东均以现金投入，各位股东的出资价格一致，因此不会损害

高航公司各投资方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对深圳惠程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基于以上意见，本保荐机构对深圳惠程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该项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３

、公司保荐机构关于该项关联交易的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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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已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

知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及有关人员发出了 《关于召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

知》。

2010

年

12

月

28

日上午九点半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 在公

司六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实际出席表决董事

14

人 （董事季贵荣因出差在外， 委托张维

民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 董事华平出差在外， 委托张学刚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 独立董事陈全生因工作

原因， 委托独立董事周守华代为行使表决权； 独立董事刘伟， 因工作原因委托独立董事李志光代为行使

表决权； 独立董事崔利国因出差在外， 委托独立董事周守华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 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名以下董事候选人参加第二届董事

会换届选举：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芮晓武、 季贵荣、 滕刚、 孙玉国、 宫浩、 曹天景、 张维民、 张亚非、 赵刚。

独立董事候选人： 邵奇惠、 李志光、 张亚勤、 崔利国、 罗玲。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会议通过的董事候选人将提交到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选举； 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 未对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出异议的， 公司

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公司对第一届董事会各位董事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表决结果： 同意

14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二、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内部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4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三、 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的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

cn

）

表决结果： 同意

14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四、 审议通过 《年报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年报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具体内容见刊登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的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

com.cn

）

表决结果： 同意

14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五、 审议通过 《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

《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 具体内容见刊登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的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

cn

）

表决结果： 同意

14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六、 审议通过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4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8

日

附：

芮晓武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

1959

年

5

月出生， 研究生学历， 研究员。

1996

年获国

务院颁发的

"

政府特殊津贴

"

。 曾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业务助理兼计划经营部部长、 总经理

业务助理兼经营部部长、 党组成员、 总经理助理， 中国天地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

A

股上市公司， 现已更

名为中国东方红卫星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600118

） 董事长， 航天科技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上

市公司， 现已更名为中国航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0031.HK

） 董事局主席兼总裁， 航天科技

通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公司， 现已更名为中国航天万源国际 （集团） 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1185.HK

）

董事局主席，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党组成员， 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党组成员， 中国卫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亚太卫星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

1045.HK

） 非执行董事兼主席， 中国航天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

0031.HK

） 非执行董事兼主席。 芮晓武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未持有公司股份。

季贵荣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

1961

年

11

月出生， 本科学历， 高级工程师。 曾任中国

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计划处处长、 计划部经理、 综合管理部经理，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四维航空遥感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四维图新

（香港） 有限公司董事、 中航国际香港集团公司总裁、 杭州海联热电有限公司主席。 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是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持有公司股份。

滕刚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

1970

年

7

月出生， 博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

干部调配局 （干部一局） 干事、 正科级干事、 副处级调研员、 副处长， 国家税务总局干部， 江苏省无锡

市国税局副局长、 党组成员， 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 市场部总经理 （兼）

,

中国卫星通信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 中国卫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总

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 中国测绘学会副理事长，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联合会

常务委员、 中央企业青年联合会委员、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 滕刚先生现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

四维测绘技术总公司总经理， 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持有公司股份。

孙玉国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

1964

年

7

月出生， 博士研究生学历， 研究员。 曾任中国

四维测绘技术总公司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 北京四维图新导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

董事、 总经理，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四维图新 （香港） 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纳

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图新经纬导航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高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地理

信息系统协会副会长、 中国测绘学会、 中国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应用协会常务理事。 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

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12,499,321

股。

宫浩先生， 美国国籍， 有境外居留权，

1961

年

12

月出生， 研究生学历。 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投

资管理部分析员。 现任本公司董事、

Bestway Capital Ltd.

执行董事、 香港英福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宫浩先生现任公司董事， 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持有公司股份。

曹天景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

1959

年

11

月出生， 研究生同等学历，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

师。 曾任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总公司国内部经理、 航摄分公司经理、 总经理助理， 中飞四维 （北京） 航空

遥感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现任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总公司副总经理， 四维航空遥感有限公司董事、 总

经理。 曹天景先生现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总公司副总经理， 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

系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持有公司股份。

张维民先生， 中国国籍， 有境外居留权，

1962

年

8

月出生， 本科学历。 曾任宁波新东宏工贸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宁波博源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 北京中油洁能环保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裁、 董事长。 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是不存

在关联关系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持有公司股份。

张亚非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

1964

年

11

月出生， 本科学历， 工程师。 曾任国家测绘局

质量管理处科员、 设备管理处科员、 主任科员、 科技管理处副处长、 处长， 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总公司导

航部经理， 北京四维图新导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曾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2,923,542

股。

赵刚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

1975

年

9

月出生，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MBA

， 北京医科大学

医学学士。 曾任北京市海淀医院医生，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 （北京） 总部业务经理。

现任天津赛众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 博辰创业投资管理 （苏州） 有限公司副总裁、 上海创竞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投资总监

.

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持有公司股份。

邵奇惠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

1934

年

6

月出生， 大学本科学历，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历任共青团浙江省杭州市委办公室副主任、 学校工作部副部长， 哈尔滨林业机械厂工程师、 总工程师、

党委副书记、 厂长，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副书记，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委书记， 黑龙江省副省长、 省委

副书记、 省长， 机械工业部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部长 （正部长级）， 国家机械工业局局长、 党组书记

（正部长级）， 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 国家首批有突

出贡献的专家。 现任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名誉会长， 兼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 全国工商联汽

车经销商商会名誉会长、 春兰 （集团） 公司董事、 中工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中国重汽 （香港） 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持有公司股份。

李志光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

1948

年

5

月出生， 大专学历。 曾任总参第六测绘大队大

队长， 总参测绘信息技术总站主任， 总参测绘局局长 （副军职）。 现为总参测绘局退休干部、 本公司独

立董事。 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曾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持有公司股份。

张亚勤先生， 美国国籍， 有境外居留权。

1966

年

1

月

7

日出生，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专

业博士。 曾任美国

GTE

实验室高级研究员， 美国

Sarmoff

公司多媒体实验室总监， 微软亚洲研究院任院

长、 首席科学家。 现任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 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 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 实

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持有公司股份。

崔利国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

1970

年

2

月出生， 法学硕士。 观韬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

人， 现担任该所管理委员会主任。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金融证券专业委员会委员，

金融街商会副秘书长， 国都证券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发行内核小组法律专家， 国投瑞

银基金有限公司、 亚太卫星控股有限公司、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中核国际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持有公司股份。

罗玲女士， 中国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

1962

年出生， 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会计师， 证券业注册

会计师， 曾在中辰会计师事务所担任董事副总经理和副主任会计师； 信永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天相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四通高科独立董事； 中天宏国际咨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裁； 北京市

兴天长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中京富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 与上市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 实

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持有公司股份。

证券代码：

002405

证券简称： 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

2010-019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

公司

"

）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发出， 并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时在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五号凤凰

置地广场

A

座

6

号会议室举行。 公司监事雷文辉、 胡戈新、 郝洁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

席雷文辉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 《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的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为雷文辉、 王洪涛。 （监事候选人简历见后附）

以上提名的监事候选人最近二年曾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二分之

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需提交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表决结果： 同意

3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0

年

12

月

28

日

附：

雷文辉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

1966

年

8

月出生， 本科学历。 曾任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总

公司部门经理助理、 北京四维图新导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 现任本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

总经理助理兼人力资源部经理。 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1,199,

984

股。

王洪涛先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

1980

年

10

月出生， 研究生学历， 工程师。 曾任北京大学

招生办公室干部， 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市场部高级经理， 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

任， 业务发展部经理。 现任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总公司总经理助理。 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

未曾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持有公司股份。

证券代码：

002405

证券简称： 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

2010-020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

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鉴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一届监事会届满，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

常运作， 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2010

年

12

月

28

日， 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了选举

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员工会议， 会议选举郝洁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个人简

历附后）， 郝洁女士与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

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

会， 任期同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

名监事任期一致。 郝洁女士作为职工代表监事， 将按照 《公司法》 及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并对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和股东大会负责。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8

日

附：

郝洁女士， 中国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

1980

年

11

月出生， 本科学历， 助理工程师。 曾任北京

四维图新导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综合部职员，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现任本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总经理办公室职员。 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 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持

有公司股份。

证券代码：

000028

、

200028

证券简称：一致药业、一致

B

公告编号：

2010-37

深圳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发出通知， 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董事

9

名，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会议召开程序

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聘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总经理推荐， 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 董事会同意增聘邓宝军先生任

一致药业副总经理。

特此公告。

深圳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 新聘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邓宝军， 男，

1962

年

1

月出生， 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以及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硕

士学位， 高工、 执业药师。

1983

年

7

月至

1988

年

7

月任水电八局职工医院医师；

1991

年

9

月至

1996

年

5

月， 为深圳市制药厂开发部员工；

1996

年

5

月至

2000

年

9

月， 任深圳市

制药厂市场部、 销售部副部长、 部长；

2000

年

9

月至

2003

年

8

月， 任深圳市制药厂厂长

助理、 营销总监；

2003

年

8

月至

2008

年

12

月， 任深圳致君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8

年

12

月起至今任深圳致君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0

年

12

月起任深圳一致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制药事业部总经理。

截止

2010

年

10

月

22

日， 邓宝军先生未持有一致药业股票； 邓宝军先生与公司控股

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邓宝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符合 《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股票简称：韶能股份 股票代码：

000601

编号：

2010-030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0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9

点。

（二）召开地点：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沿江路

16

号公司

25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徐兵先生。

（六）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6

人， 代表股份

194,707,88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04%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关于与相关单位合作开发控股子公司韶关宏大齿轮有限公司旧厂区

"

三旧

"

改造项目的议案。

1

、表决情况：赞成

194,707,88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王学琛、林映玲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提案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韶能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002490

股票简称：山东墨龙 公告编号：

2010-012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发行

A

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首次发行

A

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80mm

石油专用管改造工程

"

，将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正式

投产。

该项目达产后，公司将新增油套管产能

30

万吨。预计项目将于

2013

年全面达产，届时公司油套管总产

能将达到

65

万吨

/

年。

特此公告。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79

股票简称

:

大连友谊 编号：

2010-038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未竞得土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0

年

12

月

27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控股公司江苏友谊

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参与常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竞买常州市

新北区国有建设用地飞龙生活区

1

、

2

号地块。

2010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参加了该地块的公开拍卖，未能竞得该地块。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9

日


